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三屆公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2023年6月5日(週一)10:00  

地點：公視A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王委員俊秀 

出席：林委員琨堯、陳委員明輝、陳委員彥龍、鄧委員黃銀蓮 

列席：杜副理宜芬、王召集人建雄、企劃柯閔超、企劃施羽潔、

企劃林子湲、企劃張景斐 

 

壹、 確認上次開會會議紀錄 

委員說明：上次會議已將自律公約的精神討論得更周延，希望平台

使用者皆能理解訂定自律公約的意義。 

PeoPo說明： 

由於公視組織重整，PeoPo平台在上次開會為新媒體部，今年開始為

公行部，所以非會議紀錄誤植。 

決議：洽悉 

 

貳、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客服紀錄彙整報告 (附件二) 

PeoPo說明：累計PeoPo線上客服共有129則，大項分類統計數字與詳

細說明，客服內容多為協助新的使用者解決使用平台問題。 



委員意見：客服中有希望平台協助聯繫公民記者，尋找報導中的受訪

者，這類個案或許將來公視可製作成公共性節目。 

決議：洽悉 

 

參、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公民新聞檢舉暨處理方式彙整報告，共

有66位使用者，共111 則內容，因有違反平台使用規範與自律公約的

疑慮，並暫時下架。 

 

1. 「商業廣告類」部分，涉及商業廣告行為共17則。多為新申請加入

的使用者，因涉及店家廣告、店名、價目表等明顯違反公約，皆依

照程序書面寄信通知，並下架處理。 

 

2. 「簡章活動類」部分共32則，多為公關公司張貼公關稿加活動DM。

平台鼓勵以報導的方式報導活動，若報導本身具有新聞價值，但卻

有出現DM，平台就會先暫設草稿，並與使用者說明修訂後，使用者

可再自行重新上傳。 

 

3. 「大量轉貼、非原創」類部分，共17則，多為政府單位請公關公司

以新聞稿的方式張貼宣傳。因PeoPo平台有與google串聯，被認證



為新聞，因此點閱率較高，公關公司就利用此特點在平台轉貼、宣

傳。 

 

4. 「其他類」部分有45則，包含公部門發文、政府單位宣傳，以及使

用者只發照片未以報導方式呈現，皆已聯絡使用者，管理員下架處

理。 

 

PeoPo說明：公民新聞的目的之一是在提升公民素養，所以平台自律

公約是以使用者一年違規三次才停權。今年上半年，目前無使用者停

權。 

 

委員意見：政府單位雖委託公關公司宣傳發稿，但政府單位本身是否

知道已違反平台的自律公約？ 

PeoPo說明：平台皆有告知其公民新聞平台的目的與意義，使用者多

願意配合。 

 

委員意見：平台有檢舉機制，達到使用者相互監督的效用，不知目前

使用情況如何？ 

PeoPo說明：平台早期較多使用者扮演監督角色，近年可能受疫情影

響較少使用者檢舉，這部分平台會多鼓勵使用者，希望也可以分擔管



理員的巡守壓力。 

 

委員意見：平台在處理違規時，如何判定直接下架或暫設草稿？ 

PeoPo說明：若內容明顯違反自律公約，在告知使用者時，管理員同

時下架處理。若內容具有新聞價值、屬於公共議題，只有部分違規者，

管理員則暫設草稿，請使用者自行修訂後再上傳。 

 

決議：洽悉 

 

肆、討論議案  

1.PeoPo 平台有使用者近來都以一張圖片上傳分享，且沒有任何文字

說明，且無特定議題。本平台已告知使用者 PeoPo 創設的意義，但使

用者持續亦無以簡單文字和圖片持續上傳。另名平台使用者，同樣以

圖片和簡單的文字分享自己煮菜料理內容，特定議題。 PeoPo 平台

提醒使用者依照自律公約第 2 條報導內容應與公共議題相關，並具有

建設性的內容而將相關發文下架處理。由於以上二位使用者皆已發佈

多篇，且多次提醒後仍持續同類型發文，若不處理恐造成其他使用者

紛紛效尤，還請委員給予建議及處理方向。 

 



委員意見：由於該名使用者之前的報導皆具有報導形式，表示其具有

報導能力，建議PeoPo平台告知後如無更改, 則可可依據「公民新聞

平台使用規範」之第6條第1項，同一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本平台可

依狀況逕行停權處置。 

 

PeoPo說明：自律公約第六條使用者必須以報導方式呈現來規範使用

者，但報導的定義為何？自律公約則未詳述。 

委員意見：報導形式最基本應具有採訪形式，另可舉出符合平台且標

準的報導形式範例給予該使用者參考。 

 

委員意見：在開通使用者帳號時，建議同時寄信告知什麼是報導、什

麼不是報導，無論是正向表列、負向表列，讓使用者有所依據。 

 

委員意見：該使用者的照片非新聞照片而是畫作，其中又牽扯著作權

太多爭議性的問題，所以認同下架處理。另建議可參考攝影記者協會

對於新聞照片的定義。 

 

委員意見：將報導的定義細分為文字、圖片、影音，無論是正向表列，

還是負向表列，讓使用者可以一起來共學、成長。 



 

公行部說明：認同委員所建議的懶人包，除了讓新的使用者對報導有

所認知外，多少也可減輕平台處理違規的負擔，至於負向表列則適合

給已違規的使用者作為改善與學習的參考。公民新聞平台的原則是期

望使用者的報導具有新聞性、公共性的元素，而不是心情抒寫。 

2.某平台使用者報導以公益活動新聞為主，但報導內文皆有引用兩位

特定名人的評論，而遭活動單位來信表達不滿，要求刪除名人評論。

在經平台通知後，該使用者已配合刪除。但近來又頻頻在報導內文中

夾帶名人評論，雖未獲主辦單位的意見，但此報導形式是否適宜？請

委員給予建議和處理方向。 

 

委員意見：該使用者的報導為改寫形式，且皆引用活動主辦單位所

提供的照片，新聞改寫是否符合PeoPo平台使用規範還需討論。 

 

公行部說明：該使用者報導附上贊助連結並不適宜，有圖利自己與

團體的嫌疑。 

 

委員意見：該使用者另立募款方案，並以PeoPo平台為其背書宣傳實

屬不妥，平台應要求該使用者刪除下架，避免造成大眾誤解。 



 

委員意見：為避免使用者在每日巡守後，又將違規之報導重新上傳，

建議未來平台改版，管理後台應有查閱使用者修訂次數的機制。 

 

委員意見：改寫他人報導實以侵權違反著作權法，改寫報導需取得原

報導者同意才得以改寫。 

 

PeoPo說明：平台以自律公約第3條報導時應迴避個人利益，禁止圖利

自己或所屬的任何組織團體，管理員將該使用者違規報導下架，並請

該使用者將組織募款方案連結與以PeoPo為背書宣傳的部分也同時下

架。 

 

委員意見：PeoPo平台鼓勵報導原創，且不能成為圖利的工具，認同

將該使用者報導下架。 

 

伍、臨時動議 

委員意見：使用者違規大多應該是不清楚平台的自律公約，建議在開

通使用者帳號時，同時寄出自律公約懶人包告知。 

 



PeoPo說明：之前平台有製作短影音宣傳，但若使用者的目的是為了

利益宣傳、增加點閱，再清楚的懶人包相信也是防不甚防。平台除了

努力宣導外，管理員在違規告知的同時也會加以說明平台的自律公約。 

 

陸、散會 (上午11點30分) 


